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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文

第 8 條

投入高濃度污水，應檢具下列文件，向衛工處申請投入許可：

一、委託業者清運之契約書影本。

二、本府核准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許可文件。

三、環境部認證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核發之水質檢驗報告。

四、投入污水量。

五、載運車輛核准證明文件。

六、投入計畫期程。

環保局投入生廚餘分離汁液，得免附前項第一款、第二款及第五款文件；

第三款文件，經衛工處同意者，亦得免附。


